


   臺北市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英文單字測驗辦法(高二、高三)
114年9月5日修訂

一、目的：增廣學生英文字彙能力，提升學習動機，奠定終身學習基礎，以因應 
          國際科技人文資訊的快速成長趨勢。
二、時間：114年12月19日(五)第二節(9:00~9:50)。
三、參加對象：高二、高三全體同學。
四、測驗範圍：由英文科決議該學期各年級測驗範圍。
	      年級
	        測驗範圍

	高二
	核心英文字彙力2001~4500
Level 3: Unit 31-40
Level 4: Unit 1-5

	高三
	核心英文字彙力2001~4500
Level 4: Unit 21-35


五、測驗題型：中譯英（手寫題）60%、英譯中（選擇題）40%，共計100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只考原字，不考詞類變化)
六、成績處理：
    1.測驗成績計入日常評量成績5%。
    2.手寫題須用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作答，選擇題須用2B鉛筆畫卡作答，違
      者以零分計。
七、獎勵：
    1.成績達95分(含)以上者發給獎狀及嘉獎兩支以資鼓勵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2.成績達90分(含)以上者發給獎狀及嘉獎乙支以資鼓勵。
八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規定。
九、本辦法經　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[image: ]



image1.png




